
一、建设范围。

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

天桥区、历城区、长清区、济南

高新区的主城区范围内，不具备

菜市场补建条件，居民买菜不方

便的老社区和社区菜市场不配套

的新建社区。

二、建设方式。

按照“谁建设、谁运营、谁

受益”的原则，优先支持和鼓励

我市郊区菜农、蔬菜摊贩、下岗

失业人员等，充分利用城市现有

存量营业房，通过“以租代建”

等方式，建设直采式和直销式社

区便民肉菜店。

三、设置标准。

社区便民肉菜店的使用面积

一般控制在25-100平方米；在建

设范围内，按照每1000人配置60

平方米的标准，根据社区人口数

量及营业用房情况，每个社区可

建设一个或几个社区便民肉菜

店，但原则不得超过配置标准要

求；社区便民肉菜店与现有室内

社区菜市场(包括露天马路市场)

距离在500米以上。经营范围以

零售肉菜等“菜篮子”商品(农副

产品)为主，其中果蔬经营面积一

般要达到60%以上。

四、申请条件。

申请建设经营的人员，须属

济南市辖区内的常住人口或暂住

人口；须具备一定的从业基础和

经营能力，保证长久良好运营；

选址须符合《济南市社区便民肉

菜店设置和管理规范》要求；须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接受相关政

府部门的指导和监管。

五、申建程序。

建设运营者依照《济南市社

区便民肉菜店设置和管理规范》

自行选址后，填报《济南市社区

便民肉菜店建设申报表》，并提

供有关材料，报所在区商务主管

部门实地审查。经审查符合建设

要求的，统一报市商务主管部门

查核批准，通知申请人进行建

设。

符合《济南市社区便民肉菜

店设置和管理规范》的现有便民

肉菜店 (已经享受政府补助的除

外)，可填报《济南市社区便民肉

菜店建设申报表》，报所在区商

务主管部门实地审查。经审查符

合建设要求的，统一报市商务局

查核批准，纳入全市社区便民肉

菜店规范范围。

六、管理要求。

经批准建设的社区便民肉菜

店，须确保建设和管理同步到

位；须办理工商注册登记；须与

市、区两级商务主管部门签订

《社区便民肉菜店建设管理责任

承诺书》。社区便民肉菜店，要

实行统一店面标识，统一管理标

准，统一商品货架，统一服务规

范 。 门 店 的 标 牌 式 样 统 一 为

“XX社区便民肉菜店”，并以

区为单位统一编号。门店的标牌

和货架由市商务局指定单位统一

制作。标牌和货架的制作，待签

订房屋租赁协议，办理工商营业

执照和店内装修完毕后，由申请

人持本人身份证件、房屋租赁协

议、工商营业执照及相关证明，

办理相关制作手续。

七、扶持政策。

社区便民肉菜店开业后，由

市商务局、市财政局按《济南市

社区便民肉菜店设置和管理规

范》要求进行验收。对通过验收

的社区便民肉菜店，按实际使用

面积给予补助。具体补助标准

是：2012年10月31日前开业并验

收合格的，每平方米补助 5 0 0

元，每个社区便民肉菜店最高补

助5万元。之后三年仍正常运营

的，视情况再给予适当奖励。资

金来源由市级贸易服务业发展引

导资金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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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区便民肉菜店建设的公告

为了规范社区便民肉菜店的

设置和管理，根据《济南市社区

便民肉菜店建设实施办法》，制

定本规范。

一、申请条件

1 .属济南市辖区内的常住人

口或暂住人口。

2 .须具备一定的从业基础和

经营能力，保证社区便民肉菜店

长久良好运营。

3 .选址须符合《济南市社区

便民肉菜店设置和管理规范》要

求。

4 .接受市、区两级商务和财

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管

理。

二、建设范围

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

天桥区、历城区、长清区、济南

高新区的主城区范围内，不具备

菜市场补建条件，居民买菜不方

便的老社区和社区菜市场不配套

的新建社区。

三、设置标准

1 .社区便民肉菜店的使用面

积一般控制在25-100平方米。按

照每 1 0 0 0人配置 6 0平方米的标

准，据社区人口数量及营业用房

情况，每个社区可建设一个或几

个社区便民肉菜店，原则不得超

过配置标准要求。

2 .社区便民肉菜店与现有社

区菜市场(包括露天马路市场)距

离500米以上。

3 .困难群众居住较为集中的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社区及居民

买菜不便、反映比较强烈的社

区，要优先设置。

四、经营范围

以零售肉菜等“菜篮子”商

品(农副产品)为主，一般应包括

新鲜果蔬、肉类、禽蛋等常用生

鲜、熟制食品及调味品、粮油及

其制品等。其中35平方米(包括35

平方米)以下的，果蔬经营面积原

则上不得少于65%；35-60平方米

(包括60平方米)的，原则上不得

少于60%；60平方米以上的，原

则上不得少于55%。

五、设施设备

1 .店内外地面须硬化，墙面

清洁，店内地面须采用防滑、便

于清洗的建筑材料。

2 .店内须配备必需的灭火器

材及防火、漏电防护设施。通

风、检测、空调、照明、垃圾处

理等设施健全。

3 .店内须按经营类别分区布

局，设置统一的展台或货架。肉

禽、水产等生鲜产品要设置专

柜。直接入口食品及熟食制品

的，须配备防尘、防蝇、防鼠设

施和冷藏、消毒器具。

4 .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计量

器具，并定期校验。

5 .门店的标牌为横牌匾，悬

挂和制作要求应符合市建委《牌

匾 设 置 规 范 》 ， 名 称 统 一 为

“XX社区便民肉菜店”。

六、管理要求

1 .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取得

工商营业执照。

2 .执行统一店面标识，统一

管理标准，统一商品货架，统一

服务规范等“四统一”规定。

3 .建立健全公示制度，门店

入口处设置公示栏，向消费者公

示与交易有关的基本信息。

4 .所经营的食品须符合国家

食品质量安全标准和相关要求。

不得销售掺杂掺假、以次充好、

假冒伪劣、过期失效、变质等不

合格商品。

5 .蔬菜宜从我市批发市场或

从农产品生产基地进货，鲜肉须

从品牌经销商进货。要建立进货

台账及健全经营者守则、商品质

量安全、环境卫生等相关管理制

度。

6 .销售的各类商品须明码标

价，货真价实，不缺斤短两、欺

瞒顾客。

7 .蔬菜上柜销售前应加工整

理，排列整齐，分类陈列，不应

带有泥土、腐叶、枯叶。提倡经

营净菜、无公害蔬菜等农副产

品。

8 .禁止销售国家规定的野生

保护动植物；禁止活禽宰杀，影

响环境卫生。

9 .营业人员应定期体检，持

健康证上岗，并统一着装。

10 .营业人员应有问必答，热

情服务，不讲“服务禁语”。

11 .积极参加诚信经营户评选

活动。对信誉差的经营者进行曝

光公示，情节严重的，摘除门店

标牌，取消政府扶持资格。

济南市社区便民肉菜店设置和管理规范

为了深入推进社区便民放心菜工程的实施，加快构建

形成以社区菜市场为主体，以社区便民肉菜店、超市为补

充的社区便民放心菜体系，在总结历下区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市商务局和市财政局决定，在全市全面推进社区便民

肉菜店建设。确定从现在起到2012年10月底止，建设规范社

区便民肉菜店300个以上，基本消灭社区菜市场的服务“盲

区”，切实解决部分菜市场选址困难的老社区和菜市场不

配套的新建社区的居民群众“买菜难”问题。现将有关建

设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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